附件1：
毕业论文（设计）申请免修的成果范围
（一）学生以第一负责人身份获得与本专业密切相关的国家发明专利1项或实用新型专利2项或外观设计专利3项。
（二）学生以第一作者身份在本科大学学报或核心及以上刊物发表与本专业密切相关的学术论文等（不少于3000字）。所发表的刊物应为正刊，内刊、增刊、专刊、年刊、会议论文集、电子期刊等均不予认定。
（三）学生在省级及以上政府部门、高等学校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的与专业相关的学科竞赛中，获得省级二等奖及以上、全国三等奖及以上奖项（第一署名）。
（四）学生以项目负责人身份主持与本专业密切相关的国家级课外科研立项，如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并按期结项的。
（五）制作出具有一定功能，运行有效，与所学专业密切相关的实物作品或软件作品并获得省级以上奖励；在省级以上（含省级）新闻媒体播放的作为第一主创人员的影视作品。
（六）经认定达到较高专业水平的其他优秀创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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